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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 A          公告编号：2015-41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一）合同的生效条件：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合同履行期限：暂定 2 年，即 2015 年 7月—2017年 6 月   

（三）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自然灾害、政府部门、电信部门技

术管制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导致合同的顺利执行存在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二、合同双方介绍 

（一）甲方：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平春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主营业务：主题公园、酒店服务、房地产开发等 

    注册资本：727134.27万元人民币 

（二）乙方：浙江去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旅游”） 

    法定代表人：陆兆禧 

    公司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500号 2 幢 524 室 

    主营业务：网络商城技术、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支持等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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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旅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浙江去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一）合同概述 

    1.资源置换事项 

在合作协议期间内，甲方每年向乙方免费提供议定数量的门票、酒店、餐饮

等旅游资源用于在乙方线上（去啊 PC端及去啊手机、PAD 等无线客户端）及线下

开展相关的华侨城旅游营销宣传活动。乙方负责在乙方平台上（特别是在年中促

销、双十一等重点时段）与甲方目的地相关的大型活动中，对甲方产品进行重点

宣传和销售。 

    2.共建华侨城各景区的 O2O 服务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将在华侨城旗下所有景区景点建设基于支付宝收单体系

和芝麻信用体系的支付场景，包括但不限于景区全场景使用支付宝作为主推的支

付方式，共同探索信用游（游客游玩结束后再以支付宝账单的形式进行结算）等

模式，具体合作内容以乙方与甲方旗下各景区单独签订的合同为准。 

    3.华侨城旅游官方旗舰店深度合作事项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继续深化华侨城旅游官方旗舰店方面的合作。甲乙双

方合作开展包括酒店、门票、自助游产品开发与销售、主题营销活动等在内的华

侨城旅游市场营销。 

   （2）乙方提供销售平台，全力配合甲方关联公司“深圳华侨城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开设的“阿里旅行华侨城旅游旗舰店”的运营，并认可该店为华侨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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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唯一官方店。 

   （3）甲方授权其关联公司“华侨城旅游旗舰店”进行华侨城景区门票、酒店

等旅游产品及线路的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操作层面的支持。 

   （4）乙方在同等条件下将优先与甲方进行资源合作。乙方积极配合华侨城旅

游产品和主题活动的的宣传策划、营销，同时突出阿里旅行及去啊的品牌，同时

给予甲方重点支持以提高华侨城品牌在阿里旅行平台的影响力。 

    4.探索并推动更深入的业务合作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除以上三点明确的合作内容，将继续积极探索更多传统

产业+互联网的深度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华侨城全线产品与阿里集团的各业务板

块的合作、华侨城旅游资源与阿里旅行其他旅游商户的跨业合作等。 

    （二）协议签署时间：2015 年 7月 8 日 

    （三）协议生效时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期限：暂定 2年，即 2015年 7 月—2017 年 6 月 

    四、违约责任 

 （一）甲方向乙方保证：甲方及其关联公司在乙方网站上发布的信息及甲方

提供给乙方的图片、文字等信息不违反各项法律、法规、公共道德准则，以及乙

方或者第三方的权益；如甲方未履行本保证而致使乙方蒙受损失，甲方有义务向

乙方提供经济赔偿，乙方亦有权立即终止合约。 

 （二）因乙方停机维护或其它情况而造成的类似服务中断，甲方应该予以理

解，乙方则有义务尽力避免服务中断或将中断时间限制在最短时间内，若因乙方

原因致使甲方蒙受损失的，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提供经济赔偿，甲方亦有权立即终

止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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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方可根据活动的实际情况向甲方提供华侨城的宣传营销活动的相关

数据信息。 

（四）甲方需确保在本协议下提供给乙方的所有图片、文字的来源合法，未

侵犯第三方的任何权利。乙方使用甲方提供图片时应在相关页面注明“图片由华

侨城提供”字样。 

    五、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旅游+金融”的模式无疑将成为智慧旅游的重

要战略布局之一。作为国内最大、全球排名第四的旅游景区集团，公司积极布局

“互联网+”战略，本次与阿里旅游携手能够充分借助双方优势，通过跨界合作

与创新手段，共同开拓旅游市场，为游客创造更顺畅、更优质、极具互联网精神

的游乐体验，进一步推动公司旅游业务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对公司业务增长具

有重要推动作用。未来，华侨城还将和阿里集团展开多领域全方位的深度战略合

作。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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